	花蓮縣○○市○○國民(中)小學護士（或護理師）職務出缺應徵者資料表

	現職服務
單位
	姓名
	現職
職稱
	現職

官等職等
	現敘

官職等
	任職
日期
	學歷
	考試
	醫事人員證照
	年齡
	最近
三年考績
	重要經歷(請依序敘明)
	應徵本職缺原因(※註)

	○○醫院
	何○○
	護理師 
	師（三）級
	師（三）級
	11101
	○○技術學院
	00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-護理師
	000.00.00
護理字第000000號護理師證書
	35
	109甲
108甲
107甲
	1.000年~迄今花蓮縣○○鄉衛生所擔任護理師
2.000年~000年花蓮縣○○鄉衛生所擔任護理師
3.000年~000年○○醫院擔任護理師
4.000年~000年○○醫院擔任護士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※重要
一、請參加甄選人員於應徵本職缺原因欄位簡述以60字為限(含標點符號)。
二、未於期限內提供本資料表電子檔者，視為未完成應徵程序，恕不予受理。
